黎城县卫生健康局

关于对2025年申请普惠性托育机构认定的通  知

县（镇）各托育机构：

    按照长治市卫健委《关于开展2025年度市级普惠托育示范机构评选和普惠托育机构认定复核的通知》（长卫妇幼人口函〔2025〕19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县公办托育中心、机关幼儿园、蓝天幼儿园等15家机构进行了申报，对照长治市普惠托育机构自评（评审）表进行了自评，并签定了普惠托育服务承诺书，经我县评审后，市卫健委进行了抽查，以上15家托育机构符合长治市普惠性托育机构条件。

现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，经认定的普惠性托育机构有效期为1年，有效期内不得自行调整收费标准，期满后需重新申报认定。如有异议，请拨打0355—6561629。

附件：黎城县2025年普惠性托育机构认定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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